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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督促學生勤奮向學，並積極落實學生生

活輔導工作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課堂點名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本校專兼任授課教師，依授課之班級修課名單點名，並於校務整合資訊系

統登錄學生缺曠課，以便進行後續學生生活輔導工作。 

三、必修課由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指派副班代，協助課堂教師點名或於校

務整合資訊系統輸入缺席資料。 

四、選修課由授課教師指派任課班級特定學生，協助課堂點名或於校務整合資

訊系統輸入缺席資料。 

五、學生上課鈴響十五分鐘內為遲到，十五分鐘以上者為曠課，曠課者須依學

生請假規定完成請假手續，如未完成手續仍以曠課論。 

六、學生曠課如有錯誤時，須於兩週內持有效證明至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

查詢更正，逾期不予受理。 

七、學期中如完成退選（停修）手續，退選（停修）前曠課紀錄予以註銷。 

八、學生曠課每週或每月累計達十節（含）以上者，由生活暨住宿輔導組寄發

通知單知會家長或監護人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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